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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 王广州 张丽萍

［摘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

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

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

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

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

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

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

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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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

策”。◎2016年1月1日开始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这也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2014年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二孩政策覆盖生育人群进一步扩大的第二年。生育政策实际

效果不仅关系到对育龄人群实际生育意愿的判断，也关系到对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相

互关系的认识，更关系到对中国人口变化规律的把握和人口发展战略举措的重新认识。

自全国“单独两孩”政策陆续落地实施以来，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

际生育计划的研究更是高度重视（张丽萍、王广州，2015）。关于育龄人群实际生育意愿是否偏低

（石智雷、杨云彦，2014；陈建平等，2014），生育政策实际效果是否遇冷的争论一直存在不同的

看法（乔晓春，2014、2015；王广州，2015）。国家卫计委相关部门认为目前生育政策实际效果符合

预期（乔晓春，2015），而国家统计局大型调查数据所能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05～1.4之

间，因此，对于生育计划和实际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判断存在严重分歧和异常激烈的争论（郭志刚，

2008、2015；王广州、张丽萍，2012；陈卫、杨胜慧，2014；陈卫、张玲玲，2015）。到底是生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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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降还是进度效应为主而导致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亦或是调查数据漏报、实际生育水平远远高于

调查的总和生育率？另外，对实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差距，生育意愿是否受生育政策影响，

以及生育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实际生育行为（张丽萍、王广州，2015；汤兆云，2014；王军、王广

州，2013）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项研究采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该调查始于2011年，每年进行一

次，到2016年共连续调查了六次。调查主要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全部调查的研究设计，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研究机

构参与相关研究工作。此外，在2011～2016年期间，瞭望周刊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

心、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人口网和中国生殖健康网等单位合作开展了网上调查。

该调查已经成为国内调查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全国层面的重要民生调查。

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经历了从线上预试验到线下全面展开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特点和焦点变化，调查研究既不断完善研究设计，同时又保持核心模块基本稳定。调查实施方

式、问卷设计、测量技术的臻于完善提高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也有力地见证了当代中国家

庭变化和社会热点变动以及决策者对民生问题和定量决策依据的日益重视，六年积累了三万多份实地

调查问卷资料。

回顾六年来的全国抽样调查，2011年首次调查采取了线上调查的形式。随后为弥补网络调查以

城市居民为主的局限，抽取6省市的部分农村居民进行线下实地调查，共获有效问卷3357份。

从2012年开始，该调查主要实施了“6+1”模式，具体做法为：①以入户调查为基本形式，②按

照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状况抽取概率样本，③北京作为预调查市抽取3个区县、每个区县

样本量200份，另抽取6个省份的18个区县，每个区县样本量300份，调查设计总样本量为6000份。这

一模式使调查结果对全国具有代表性。2013年延续了2012年的设计方法，在全国重新抽取概率样本。

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2014年与2012及2013年不同，调查按照概率抽取了3个省9个县级单位进

行入户调查，每个省样本量1200份，总样本量3600份。2015和2016年的调查又恢复到“6+1”设计模

式。2012年以来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抽样调查基本情况

年份 有效样本量 育龄人群 调查省份

2012年调查 5685 2829 安徽、北京、辽宁、甘肃、河南、四川、浙江

2013年调查 5998 3438 安徽、北京、辽宁、浙江、河南、宁夏、重庆

2014年调查 3601 2000 湖北、江苏、陕西

2015年调查 5981 3166 安徽、北京、山西、河南、浙江、重庆、宁夏

2016年调查 6009 3101 安徽、北京、辽宁、浙江、河南、四川、甘肃

数据来源：2012、2013、2014、2015、2016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为了深入研究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基本状况、变化特点，以及不同队列的

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和生育计划的主要特征，本文重点以2016年调查数据为着眼点，分析近年来的变

化特点。除了2014年以外，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6年四年调查样本设计相同。2016年全国抽

样调查从调查方案设计和调查内容延续了以往调查的方案设计和主要测量方法，不同之处只是抽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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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有所不同，在调查内容上与生育政策变化更加吻合。

生育意愿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无生育政策可能会影响到育龄人群的实际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

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来说，中国幸福家庭热点问题调查在政策调整前、调整过程中、政策调

整后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查，为判断生育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基础研究数据和重要分析依据。

对生育行为的测量通常采用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计划几个维度和层次的测量。反映生育意愿的主

要指标是平均理想子女数和理想孩次结构分布，而对生育计划的测量通常采用计划生育子女数量和计

划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时间来测量。本项研究将主要关注平均理想子女数和计划生育二孩的时间，以此

为依据来分析我国育龄人群二孩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

二、当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分析

理想子女数是测量生育意愿的核心指标，是指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条件下，个人主观认为一个

家庭或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最理想。理想子女数是不考虑个人具体情况和任何限制条件的理想预期，

是对家庭或夫妇孩子数量的主观最优判断。

（一）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目前保持在1.94左右

2016年调查表明，全部调查对象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9，其中育龄人群1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4，均值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为1.93～1.95。与2012～2015年平均理想子女数处于上升趋势，2015

年达到2.0的变化趋势不同，2016年没有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升趋势，而是略有下降。总体来看，

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起或大落的情况。具体来看，从2012年到

2016年的五年中，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从1.85逐渐提高到2.0，而2016年并没有延续这种继续提

高的趋势，而是稳定在1.94左右。尽管调查样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表现出升高和保持在2.0左右的特

征，但2016年调查再次证实，目前的实际结果仍然明显低于2.10的生育更替水平，且表现出围绕2.0波

动的特征。

表2  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

年份 均值 N 标准差 下限 上限

2012年调查 1.85 2829 0.445 1.83 1.87

2013年调查 1.86 3438 0.45 1.84 1.88

2014年调查 1.90 2000 0.357 1.88 1.92

2015年调查 2.00 3166 0.413 1.98 2.01

2016年调查 1.94 3101 0.345 1.93 1.95

数据来源：2012、2013、2014、2015、2016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二）多次调查反复证实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的特征

多次调查结果反复证实，年轻队列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低于年长队列。2015年调查各

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不仅明显高于以往调查，也高于2016年调查。在育龄人群中，多次调查的“60

后”“70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高于“80后”和“90后”。2016年调查数据表明，“60后”“70

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4和1.96，也略高于“80后”和“90后”的1.92和1.91。对比不同队列，不

同年份的调查可以看到，年轻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低于年长队列，越年轻的队列，生育意愿相对较低

的基本规律没有发生改变。这一方面反映生育意愿的队列差异，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时期生育水平持续

1  育龄人群指年龄在 15 至 49 周岁之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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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趋势性的特征稳定。

从历次调查数据比较来看，2016年调查结果与其他年份相比，各队列的生育意愿都有不同程度

提高的趋势发生了一些微弱的变化，对比2012～2015年调查结果看到，各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处于上

升的趋势，而2016年各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停止了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各队列平均理想子女数反而

比2015年有所下降。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各队列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这主要是“60后”逐渐退出

生育，“90后”逐渐进入生育主体。纵观队列和时期变化，2012～2015年，无论是“60后”还是“90

后”，育龄人群整体理想子女数在不同年份的调查数据中有所变化，但变动的空间都在更替水平以

下。从不同队列的数据可见，从“60后”到“90后”的生育意愿由原来的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特点发

展到逐渐趋同。

图 1  不同队列理想子女数变化

（三）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两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

虽然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是不考虑任何条件下一个人主观认为一个家庭或一对夫妇生有几个孩

子最理想，是对个人孩子数量的主观最优判断，但理想子女数的多少受被访者年龄结构和现有孩次结

构的影响很大（张丽萍、王广州，2015）。

从中国家庭幸福感2012年～2016年连续5年的调查数据来看，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不仅是

非常稳定的，而且生育目标越来越集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目标为两个孩子的比例不仅占

绝对优势，同时，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育龄人群的比例达到历史新高，接近90%。从具体调查结

果来看，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的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人群比例高达89.3%，比2015年调查

的88.98%又有上升。理想子女数为一个的仅为8.30%，三个的占2.00%，不要孩子和4个及以上的合计

0.3%。生育目标结构性变化的趋势是继续向两个孩子集中，同质性增强。

2012年～2015年理想子女数为一个孩子的比例持续下降，从2012年的17.78%，下降到2015年

的6.09%，降低了11%以上。2016年并没有延续前几次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而是略有回升，升高到

8.30%，说明越来越多的育龄人群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

与理想子女数为一个孩和两个孩的情况不同，3个及以上的比例从2012年的不到2%，2015年小幅

波动提高到3.89%，与2012年相比提高了1.9%，而2016年又下降到2.2%，可见理想子女数为3个及以

上的比例也是非常稳定的，稳定在2%左右。

总之，从五次调查结果的比较来看，理想子女生育目标为两个孩子育龄人群的比例逐年升高，

接近90%，而一个孩子的意愿比例逐年下降，目前稳定在10%以内，而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在4%以

内。上述调查反复确认一个基本事实，仅从理想子女数的统计分布来看，取消生育限制与实行全面两

孩政策的差别不大。



·9·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表3  育龄人群理想子女数量分布（%）

孩子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0孩 0.07 1.68 0.05 0.16◎ 0.10◎

1孩 17.78 12.48 11.65 6.09◎ 8.30◎

2孩 79.78 84.18 86.85 88.98◎ 89.30◎

3孩 1.98 1.4 1.30 3.89◎ 2.00◎

4+孩 0.39 0.26 0.15 0.88◎ 0.20◎

数据来源：2012、2013、2014、2015、2016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四）意愿生育水平城乡差距甚微

除了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高度集中以外，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从2012年到

2016年多次调查结果来看，城乡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到2016年两者已经非常接

近。具体来看，2012年农业与非农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相差0.12，而到2016年两者的差距缩小

到0.01。尽管从2012年到2015年农业、非农业人口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处于升高趋势，2016年比2015

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012、2013和2014年，可见农业、与非农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差距处于

非常稳定的下降趋势。2012年～2016年农业与非农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到0.01，可以说这个差距是相当微小的，仅为2015年0.03的三分之一，小于2012年的十分之一。

表4  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城乡差距

年份 户籍性质 平均 N 差距

2012
农业 1.90 1670

0.13
非农业 1.77 1056

2013
农业 1.89 1957

0.07
非农业 1.82 1303

2014
农业 1.92 1351

0.06
非农业 1.86 573

2015
农业 2.01 1977

0.03
非农业 1.98 1643

2016
农业 1.94 1898

0.01
非农业 1.93 1075

数据来源：2012、2013、2014、2015、2016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五）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

理想子女数是对生育意愿普遍意义的测量，而是否想生二孩是对育龄人群本人未来生育行为的

测量。

生育政策调整前和生育政策调整后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有明显的变化。具体来看，虽然2013、

2014和2015年、2016年打算生育二孩的育龄人群的比例略有差别，比如2013年与2014年的比例非常接

近，都是50%左右。而2015、2016年各队列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在60%左右。然而，2013年和2014年

各年龄队列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反映出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

整前，调查结果是非常一致和比较稳定的，比如2013年和2014年调查结果表明，各个年龄队列打算生

育二孩的比例都稳定在55%左右。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后，各队列想生二孩的比例高于2013年和

2014年，总体上想生二孩的比例提高了10%左右。2015年和2016年调查各队列与2013年和2014年存在

较大差距的同时，两次调查的结果也有所不同。两次调查最大的不同是各年龄队列想生二孩比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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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同，2015年调查30～34岁年龄组想生二孩的比例最大，达到70%左右，而30岁之前想生二孩的比例

随年龄增大逐渐上升，34岁以后想生二孩的比例随年龄增加逐渐下降，但稳定在60%以上。与2015年不

同，2016年想生二孩比例最大的年龄组是20～24岁，比例达到70%以上。随着年龄增加，想生二孩的比

例下降，25～29岁和30～34岁年龄组两次调查都比较接近，都在65～70%之间。35岁及以上年龄组想生

二孩的比例却截然不同，2016年调查结果比2015年低10%左右，表现出想生二孩人群的年轻化特征。

图 2  全国育龄人群年龄想生二孩的比例估计

三、二孩生育计划：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中间环节

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计划，从生育计划到最后落实生育行为，这是各个环节环环相连的决策过

程。从整个决策过程来看，生育意愿只是第一步。生育意愿能否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生育计划。从定量研究测量的角度来看，生育行为是一个条件概率，生育意愿只是对生育行为的

一个粗略的间接测量。由于生育具有年龄-孩次递进和递进过程不可逆的特点，因此，相同的孩次属

性的生育意愿的同质性更强。由于队列生育完成情况不同，时期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存在差别，这既

体现出时期生育行为具有非常强的人群选择性和不确定性，也体现出未完成递进生育的人群与完成生

育的异质性。生育意愿强的一定是首先完成生育计划，而没有完成的未来完成的可能性一定低于已经

完成生育计划的人群。

（一）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低于平均理想子女数的特征不变

理想子女数只是对育龄群体在不考虑自身具体情况下的测量，但具体到本人的生育计划的测量

结果更接近实际生育行为，也就是如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育龄人群计划要几个子女。

2016年调查结果表明，在不考虑生育政策条件下，育龄人群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89个，比

2015年的1.92下降了0.03，比2014年的1.81提高了0.08。从各个队列来看，与2015年育龄人群平均计

划生育子女数均值表现出明显的中间低、两头高的特征略有不同，2016年调查育龄人群平均计划生

育子女数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60后”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93，“70后”为1.91，“80后”为

1.87，“90后”为1.86。

各队列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均低于平均理想子女数的规律不变。各队列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2015年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比平均理想子女数低0.08，而2016年二者的差距缩小到0.05。2016年调

查结果表明，从“60后”到“90后”各队列之间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的差别很小，变化的区间在

1.86～1.93之间，变动的幅度仅为0.07。与2015年和2014年调查相别比，“60后”到“90后”平均计

划生育子女数的变动的幅度都在0.1以内。可见，调查得到的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也是非常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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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考虑生育政策条件下的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

调查 队列 N 计划子女 理想子女 差距

2014年

60后 402 1.89 1.94 0.05

70后 767 1.79 1.88 0.09

80后 707 1.80 1.90 0.10

90后 209 1.81 1.88 0.07

合计 2085 1.81 1.90 0.09

2015年

60后 605 1.92 2.00 0.08

70后 1300 1.91 2.00 0.09

80后 1050 1.93 2.01 0.08

90后 211 1.90 1.93 0.03

合计 3166 1.92 2.00 0.08

2016年

60后 348 1.93 1.95 0.02

70后 1259 1.91 1.96 0.05

80后 892 1.87 1.92 0.05

90后 427 1.86 1.91 0.05

合计 2926 1.89 1.94 0.05

数据来源： 2014、2015、2016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条件下，“80后”“90后”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明显提高，“70

后”“60后”则明显下降

全面两孩政策条件下，表面上看，计划生育子女数量平均数变化很小，比如，2015年调查计划

生育孩子数量的平均值为1.7194，而2016年调查的结果为1.7088，两次调查的均值相差很小，但仔细

分析各队列的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放开

后，“90后”“80后”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明显上升，“60后”“70后”明显下降。2016年与2015年

调查相比，“90后”由平均计划生育孩子数最小，上升为最大。2015年调查“90后”计划生孩子数的

均值仅为1.5291，而2016年调查上升为1.8571，这与打算生育二孩比例估计的模式变化趋势也是完全

吻合的。与之类似，“80后”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也有所上升，与2015年相比，“80后”平均计划生

育子女数由2015年的1.7337上升到2016年的1.7630，这个变化至少反映出增加或稳定的变化趋势。相

比之下，由于“60后”和“70后”都属于高龄育龄人群，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明显下降。与2015年

相比，“60后”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由1.7551下降到1.7068，70后由1.7223下降到1.6529。2016年“70

后”成为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最低的群体，而“90后”却上升为最高的群体。1

表6  现行政策下的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

年龄
2015年调查 2016年调查

N 均值 下限 上限 N 均值 下限 上限

60后 584 1.7551 1.6944 1.8159 307 1.7068 1.6252 1.7885

70后 1271 1.7223 1.6829 1.7617 1138 1.6529 1.6109 1.6949

80后 1029 1.7337 1.6956 1.7718 730 1.7630 1.7218 1.8042

90后 206 1.5291 1.4192 1.6391 168 1.8571 1.7487 1.9655

总计 3090 1.7194 1.6899 1.7489◎ 2343① 1.7088 1.6813◎ 1.7363◎

数据来源： 2015、2016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1  无应答缺失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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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生育二孩的育龄人群比例明显下降

与2015年不同，2016年明确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下降，2015年明确计划生育二孩比例不

到35%，2016年下降到21.17%。而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大幅度提高，2015年明确不打算生育

二孩的比例为41.23%，没有想好生育时间的为26.17%，而2016年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高达

66.59%，没有想好生育时间的为12.24%。在有生育计划的育龄人群中，特别稳定的是一年内打算

生育的育龄人群的比例，2015年和2016年调查育龄人群中一年内明确打算生育的育龄人群比例均为

6%。两年内明确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由2015年的16%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不到12%，类似地，5年内

明确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也由30%以上下降到20%。

表7  二孩生育计划

计划
2015年 2016年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已经怀孕 25 2.40 26 2.97

正准备怀孕 38 3.64 27 3.09

准备明年 109 10.45 49 5.61

准备后年 60 5.75 30 3.43

再等3-4年 97 9.30 49 5.61

再等4年以上 11 1.05 4 0.46

还没有想好 273 26.17 107 12.24

不打算要了 430 41.23 582 66.59

总计 1043 100 874 100

数据来源： 2015、2016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四、生育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的原因分析

（一）目前条件下，超过7成的育龄人群认为养育孩子压力比较大

2016年调查与以往调查不同，增加了对养育子女压力的主观评价，目的是测量育龄人群生育意

愿变化、生育计划落实过程中的主观感受。

从2016年调查数据来看，育龄人群感到养育子女压力很大的比例达到32.7%，较大的比例达到

44.0%，二者合计超过75%，而压力不大和不太大的比例合计仅为4.9%。各队列、各受教育程度育龄

人群养育子女压力主观评价差异比例卡方检验不显著，说明各队列、各受教育水平的育龄人群之间对

养育子女压力评价没有差异的。

表8  育龄人群觉得养育孩子压力评价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很大 1013 31.9 32.7 32.7

比较大 1363 43.0 44.0 76.7

一般 569 17.9 18.4 95.1

不太大 94 3.0 3.0 98.1

不大 58 1.8 1.9 100.0

合计 3097 97.6 100.0

缺失 系统 76 2.4

合计 317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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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

育龄人群养育子女的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教育和照料负担。有一半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养育孩

子的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有30%左右的认为是孩子的教育压力。认为有照料孩子压力的比例在14%

左右。可见养育子女的主要压力是经济和与经济高度相关的压力。

表9  育龄人群养育孩子主要压力

项目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经济 1554 49.0 50.3 50.3

照料 431 13.6 14.0 64.3

教育 930 29.3 30.1 94.4

精神压力 143 4.5 4.6 99.0

其他（请注明） 31 1.0 1.0 100.0

合计 3089 97.4 100.0

缺失 系统 84 2.6

合计 3173 100.0

除了分析具有一般意义的养育孩子主要压力以外，还可以专门分析不想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2016年调查也是首次把不想生二孩的原因列入调查内容。从2016年调查的情况来看，已生育一孩育

龄人群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好，占1076个有效回答者的27.7%，其次是年纪大了，占

有效回答者的22.7%。由于调查者中有500个样本无应答，经过检验，无应答者除了年龄略有偏大以

外，其他特征与回答者比较一致。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6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三年，也是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因此，本次调查

是检验政策效果重要的一年，通过2016年调查以及此前的连续4次调查，可以进一步检验、证实以下

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全面两孩政策前后，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尽管有所变化，2016年与以往调查相比平均理

想子女数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尽管2015年是近年来调查最高的，但生育意愿都低于更替水平。

第二，“80后”“90后”与生育政策调整前计划生育子女数相对较低不同，2015年和2016年都有

所升高，特别是2016年调查，在总体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下降的情况下，“80后”“90后”打算生育

二孩的比例有所回升，这有助于长期低生育率下降趋势停止。

第三，如果不考虑任何计划生育政策，“80后”“90后”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低于“60后”和

“70后”。如果考虑现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16年调查结果与以往调查有所不同，呈现出“80后”

和“90后”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高于“60后”和“70后”的现象，这也正是“80后”“90后”生育目标

高度聚集二孩的表现。即使如此，时期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

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

第四，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

因素。

针对调查结果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改善养育环境，促进生育水平尽快恢复到更替水平附近。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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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再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使生育水平尽快恢复到更替水平附近，以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目前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及其相关因素，因此，如何确保孩子养育成本降低将是公共政策

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二，保护“80后”“90后”生育激情，促进生育计划顺利实施。生育决策是一个理性的决策

过程，“80后”“90后”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条件下，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有所上升，但具体落实还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顺利实现全面两孩的政策目标，对目前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予以保障，特别

是防止“80后”“90后”错失二孩的最佳生育年龄。

第三，重视基础民生，防止进入低生育陷阱。生育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家庭问题，其实质是社

会经济系统运行的重大基础问题，背后蕴含着政策层面、医疗技术水平、传统观念等制衡和机制（陈

媛媛，2017）。低生育水平国家的长期历史和经验反复证实生育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刺激生育的

效果甚微的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和人

口问题是我们必须前瞻性地高度警觉、重视和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陈卫、杨胜慧，2014. 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再估计［J］. 人口研究（6）：10. 

陈卫、张玲玲，2015. 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J］. 人口研究（2）：32-38. 

陈建平、樊华、刘小芹等，2014. 上海市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状况调查［J］.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8）：

519. 

陈媛媛，2017. 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的关系研究［J］. 青年探索（1）：87. 

郭志刚，2008. 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总和生育率的估计［J］. 中国人口科学（5）：26-34. 

郭志刚，2015. 人口统计研究中方法的误用与滥用—以P/F比方法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5）：2. 

乔晓春，2014.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发现［J］. 人口与计

划生育（3）：18. 

乔晓春，2015. 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2）：26. 

石智雷、杨云彦，2014. 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J］. 人口研究（5）：27. 

汤兆云，2014. “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2）：64. 

王广州、张丽萍，2012. 到底能生多少孩子?——中国人的政策生育潜力估计［J］. 社会学研究（5）：119. 

王军、王广州，2013.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J］. 中国人口科学（4）：26. 

王广州，2015. 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J］. 中国人口科学（2）：2. 

张丽萍、王广州，2015. 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J］. 人口与经济（6）：43. 

                                                             （责任编辑：谢素军）


